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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的通知 

 

建标[2001]144 号 

 

        根据我部《关于印发一九九八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

的通知》（建标[1998]244 号）的要求，由原国家冶金工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修订的《供

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经有关部门会审，批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027 一 2001，

自 2001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其中，1．0．3、1．0．4、3．2．7、5．1．2、5．2．4、 

5．3．7、5．4．2、9．1．1、9．1.3、9．2．1、9．4．1、10．0．1、10．0．2、10．0．5、

11．0．2、11．0．3、11．0．4、11．0.5、11．0．6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自

本规范施行之日起，原国家标准《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J27 一 88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总院负责具体解释工作，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

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一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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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1998]244 号文的要求，由国家冶金工业局主编，具体由中

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总院会同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国土资源部储量司、国家

电力东北电力设计院等单位组成修订组，对《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J 27 一 88 进行

修订而成。经建设部 2001 年 7 月 4 日以建标[2001］144 号文批准，并会同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针对原规范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在勘察中提出的新要求，

结合近年来有关生产科研所取得的新成果，列出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修订

稿。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由原国家冶金工业局会同有关部门 

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1 章和 4个附录。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增写了术语与符号一章；增补了

地下水量计算时段的选择、利用同位素测井资料计算渗透系数的公式、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程度的划分等条文；扩充了采用数值法计算允许开采量的条款，调整了勘察阶段的划

分，修正了非填砾过滤器进水缝隙尺寸的规定等条文；肯定了当前供水水文地质勘察的

一些成熟作法，强调了环境保护和对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希望各单位在勘察实践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

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 177 号中冶集团

武汉勘察研究总院《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邮政编码 430080，传真

（027）86861906，Emai1：wsgri＠public.wh.hb.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中国冶金坚贞集团武汉勘察研究总院 

参 编 单 位：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 

冶金勘察研究总院 

国家电力总公司东北电力设计院 

国土资源部储量司 

主要起草人：彭易华  龙建中  陈树林  张锡范  韩再生  韩国良  李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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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做好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正确地反映水文地质条件，合理地评价、开发

和保护地下水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和工矿企业的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1.0.3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开始前，必须明确勘察任务和要求，搜集分析现有资料，

进行现场踏勘，提出勘察纲要。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结束后，应编写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

告。 

1.0.4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需水

量的大小，不同勘察阶段、勘察区已进行工作的程度和拟选用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等

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1.0.5  供水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可划分为简单、中等和复杂三类。其划分原则宜

符合表 1.0.5 中的规定。 

表 1.0.5 供水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分类 

类别 水文地质特征 

简单 

基岩岩层水平或倾角很缓，构造简单，岩性稳定均一，多为低山丘陵；第四

系沉积物均匀分布，河谷平原宽广；含水层埋藏浅，底下水的补给、径流=排

泄条件清楚；水质类型较单一。 

中等 

基岩褶皱和断裂变动明显，岩性岩相不稳定，地貌形态多样；第四系沉积物

分布不均匀，有多级阶地且显示不清；含水曾埋藏深浅不一，地下水形成条

件较复杂，补给和边界条件不易查清；水质类型较复杂。 

复杂 

基岩褶皱和断裂变动强烈，构造复杂，火成岩大量分布，岩相变化较大，地

貌形态多且难鉴别；第四系沉积物分布错综复杂；含水曾不稳定，其规模补

给和边界难以判定；水质类型复杂。 

 

1.0.6  拟建供水水源地按需水量大小，可分为四级： 

特大型  需水量≥15 万 m
3
／d 

大型    5 万 m
3
/d≤ 需水量＜15 万 m

3
／d 

中型    1 万 m
3
/d≤ 需水量 5 万≤m

3
／d 

小型    需水量＜l 万 m
3
／d 



 

1.0.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划分为地下水普查、详查、勘探和开采四个阶段。不同勘

察阶段工作的成果，应满足相应设计阶段的要求。 

 注：在区域水文地质调查不够，相关资料缺乏的地区进行勘察时，可根据需要开展地下水调查

工作。 

1.0.8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阶段的任务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普查阶段：概略评价区域或需水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提出有无满足设计所需

地下水水量可能性的资料。推断的可能富水地段的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应满足 D 级的精度

要求，为设计前期的城镇规划，建设项目的总体设计或厂址选择提供依据。 

2  详查阶段：应在几个可能的富水地段基本查明水文地质条件，初步评价地下水

资源，进行水源地方案比较。控制的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应满足 C 级精度的要求，为水源

地初步设计提供依据。 

3  勘探阶段：查明拟建水源地范围的水文地质条件，进一步评价地 地下水资源，

提出合理开采方案。探明的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应满足 B 级精度的要求，为水源地施工图

设计提供依据。 

 4  开采阶段：查明水源地扩大开采的可能性，或研究水量减少，水质恶化和不

良环境工程地质现象等发生的原因。在开采动态或专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验证的地下

水允许开采量应满足 A级精度的要求，为合理开采和保护地 地下水资源，为水源地的改、

扩建设计提供依据。 

1.0.9  勘察阶段除应与设计阶段相适应外，尚可根据需水量、现有资料和水文地质条件

等实际情况，进行简化与合并。勘察阶段简化与合并后提出的允许开采量，应满足其中

高阶段精度的要求。 

1.0.10  当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现有资料较多，水源地已基本确定，少数管井能满足需

水要求时，可直接打勘探开采井，对有使用价值的勘探孔，如不影响统一开采布局时，

也可结合成井。 

1.0.11  在供水水文地质勘察的过程中，应加强对成熟的经验和有科学依据的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方法的推广应用，以不断提高勘察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1.0.12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除应执行本规范规定外，尚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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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编写内容、符号及图例选用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附录 B

附录 C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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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    语 

2.1.1   含水层 aquifer 

 导水的饱水岩土层。 

2.1.2  潜水 phreatic  watcr 

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渗透性能极弱的岩土层）之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

水。 

2.1.3  承压水 confincd  water 

充满于两个隔水层之间具承压性质的地下水。 

2.1.4  水文地质条件 hydrogLlological  condition 

地下水的分布、埋藏、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水质和水量及其形成地质条件等的

总称。 

2.1.5  水文地质单元  hydrogcologica1  unlt 

具有统一边界和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地下水系统。 

2.1.6  完整孔 complete1y  penetrating  well 

进水部分揭穿整个含水层的钻孔。 

2.1.7  非完整孔 partiaI1y  pcnctrating  well 

进水部分仅揭穿部分含水层的钻孔。 

2.1.8  钻孔结构 boreho1e  structure 

构成钻孔柱状剖面技术要素的总称，包括孔身结构，实管、过滤管、滤料及止水的

位置等。 

2.1.9  水文地质勘探孔 hydrogeological  exploration  boreho1e 

为查明水文地质条件，按水文地质钻探要求施工的钻孔。 

2.1.10  抽水孔 pumping  well 

 水文地质勘探中用作抽水试验的钻孔。 

2.1.11  过滤器 screen  assembly 

 位于抽水孔的试验含水层部位，起滤水、挡砂及护壁作用的装置。 

2.1.12  填砾过滤器 gravel-packed  screen 

滤水管外充填某种规格滤料的过滤器。 



 

2.1.13  过滤器骨架管孔隙率 percentage  of  open  area  of  screen 

 骨架管的滤水孔眼的总面积与滤水管的表面积之比。 

2.1.14  稳定流抽水试验 steady-flow  pumping  test 

 在抽水过程中，要求出水量和动水位同时相对稳定，并有一定延续时间的抽水试验。 

2.1.15  非稳定流抽水试验 unsteady-flow  pumping  tcst 

 在抽水过程中，一般仅保持抽水量固定而观测地下水位变化，或保持水位降深固定，

而观测抽水量和含水层中地下水位变化的抽水试验。 

2.1.16  单孔抽水试验 single  well  pumping  test 

 只在一个抽水孔中进行的不带或带观测孔的抽水试验。 

2.1.17  群孔抽水试验 pumping  test  of  well  group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抽水孔同时抽水，各孔的水位和水量有明显相互影响的抽水试验。 

2.1.18  开采性抽水试验 trail-exploitation  pumping  test 

 按开采条件或接近开采条件要求进行的抽水试验。 

2.1.19  水文地质参数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表征地层水文地质特征的数量指标，包括渗透系数、导水系数、释水系数、给水度、

越流参数等。 

2.1.20  地下水补给量 groundwater  recharge 

 在天然或开采条件下，单位时间内以各种形式进入含水层的水量。 

2.1.21  地下水储存量 groundwater  storage 

  赋存于含水层中的重力水体积。 

2.1.22  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地下水可开采量）allowab1e  yield  of  groundwater 

  通过技术经济合理的取水方案，在整个开采期内出水量不会减少，动水位不超过

设计要求，水质和水温变化在允许范围内，不影响已建水源地正常开采，不发生危害性

的环境地质现象的前提下，单位时间内从水文地质单元或取水地段中能够取得的水量。 

2.1.23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conceptual  hydrogeologica1  model 

把含水层实际的边界类型、内部结构、渗透性质、水力特征和补给、排泄等条件

概化为便于进行数学与物理模拟的模式。 

2.1.24  地下水数值模型 numerical  model  of  groun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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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文地质概念模型为基础所建立的，能逼近实际地下水系统结构、水流运动特征

和各种渗透要素的一组数学关系式。 



 

2.1.25  数值模型识别 calibration  of  numerica1  model 

  根据已知的初始、边界条件，对地下水数值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以达到选

择正确参数（即参数识别），校正已建数值模型和边界条件的计算过程。 

2.1.26  数值模型检验 verification  of  numerical  model 

 采用模型识别后的参数和初始、边界条件，选用不同计算时段的资料进行数值模拟，

将计算所得数据和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对比，检验数值模型的正确性。 

2.1.27  地下水预报 groundwater  forecast 

  在模型识别和检验的基础上，给定模型的初始、边界条件，预报地下水的水位、

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2.1.28  同位素示踪测井 radioactive  tracer  logging 

利用人工放射性同位素
131
I 、

82
Br 等标记天然流场或人工流场中钻孔内的地下水流，

采用示踪或稀释原理测定含水层某些水文地质参数的方法。 

                                                                 

 

2.2  符    号 

B——计算断面的宽度、越流参数； 

E——地下水的蒸发量； 

F——含水层的面积、降水人渗面积； 

H——自然情况下潜水含水层的厚度； 

h——承压水含水层自顶板算起的压力水头高度、潜水含水层在抽水试验时的厚度、潜水

含水层在降水前观测孔中的水位高度、水位恢复时的潜水含水层的厚度； 

h  —— 潜水含水层在自然情况下和抽水试验时的厚度平均值； 

△h
2
——潜水含水层在自然情况下的厚度 H和抽水试验时的厚度 h的平方差； 

I—— 地下水的水力坡度； 

K —— 渗透系数； 

L 一一 过滤器的长度； 

M —— 承压水含水层的厚度； 

mi 一一 曲线拐点处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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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同位素初始计数率； 



 

Nb —— 放射性本底计算率； 

Nt —— 同位素 t时计数率； 

Q —— 出水量、地下水径流量、降水入渗补给量； 

R —— 影响半径； 

r —— 抽水孔过滤器的半径、观测孔至抽水孔的距离； 

r。——探头的半径； 

S ——承压含水层的释水系数； 

s ——水位下降值、水位恢复时的剩余下降值； 

t —— 时间； 

V —— 潜水含水层的体积； 

Vf —— 测点的渗透速度； 

W(u)——井函数； 

W —— 地下水的储存量、弹性储存量； 

△W——连续两年内相同一天的地下水储存量之差； 

X ——降水量； 

α——降水入渗系数、流场畸变校正系数； 

μ——潜水含水层的给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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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文地质测绘 

3.1  一般规定 

3.1.1  水文地质测绘，宜在比例尺大于或等于测绘比例尺的地形地质图基础上进行。当

只有地形图而无地质图或地质图的精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地质、水文地质测绘。 

3.1.2  水文地质测绘的比例尺，普查阶段宜为 1:100000～1:50000；详查阶段宜为 

1:50000～1:25000；勘探阶段宜为 1:10000 或更大的比例尺。 

3.1.3  水义地质测绘的观测路线，直按下列要求布置： 

     1  沿垂直岩层（或岩浆岩体）、构造线走向。 

     2  沿地貌变化显著方向。 

     3  沿河谷、沟谷和地下水露头多的地带。 

     4  沿含水层（带）走向。 

3.1.4  水文地质测绘的观测点，宜布置在下列地点： 

     1 地层界线、断层线、褶皱轴线、岩浆岩与围岩接触带、标志层、典型露头和岩性、

岩相变化带等。 

     2 工地貌分界线和自然地质现象发育处。 

     3 井、泉、钻孔、矿井、坎儿井、地表坍陷、岩溶水点（如暗河出入口、落水洞、

地下湖）和地表水体等。 

3.1.5  水文地质测绘每平方公里的观测点数和路线长度，可按表 

3.1.5  确定。 

表 3.1.5   水文地质测绘的观测点数和观测路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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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观测点数（个/Km
2
） 

测绘比例尺 
松散层地区 基岩地区 

水文地质观测点数 

(个/Km
2
) 

观测路线长度 

(Km/Km
2
) 

1:500000 0.10～0.30  0.25～0.75 0.10～0.25 0.50～1.00 

1:250000 0.60～1.80  1.50～3.00 1.00～2.50 2.50～4.00 

1:10000 1.80～3.60  3.00～8.00 2.50～7.50 4.00～6.00 

1:5000 3.60～7.20  

6.00～16.00 5.00～15.00 6.00～12.00 



 

 

表 3.1.5   水文地质测绘的观测点数和观测路线长度 

地质观测点数（个/Km
2
） 

测绘比例尺 
松散层地区 基岩地区 

水文地质观测点数 

(个/Km
2
) 

观测路线长度 

(Km/Km
2
) 

1:100000 0.10～0.30  0.25～0.75 0.10～0.25 0.50～1.00 

注：  1、同时进行地质和水文地质测绘时，表中地址观测点数应乘以 2.5；符合性水文

地质测绘时，观测点数为规定数的 40%～50%. 

      2、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时采用小值，复杂时采用大值，条件中等时采用中间值。 

 

3.1.6  进行水文地质测绘时，可利用现有遥感影像资料进行判释与填图，减少野外工作

量和提高图件的精度。 

3.1.7  遥感影像资料的选用，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航片的比例尺与填图的比例尺接近。 

2  陆地卫星影像选用不同时间各个波段的1:500000或 1:250000的黑白像片以及彩

色合成或其他增强处理的图像。 

3  热红外图像的比例尺不小于 1:50000。 

3.1.8  遥感影像填图的野外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验判释标志。 

2  检验判释结果。 

3  检验外推结果。 

4  补充室内判释难以获得的资料。 

3.1.9  遥感影像填图的野外工作量，每平方公里的观测点数和路线长度，宜符合下列规

定： 

1 地质观测点数宜为水文地质测绘地质观测点数的 30％～50％。 

2 水文地质观测点数宜为水文地质测绘水文地质观测点数的 70％～100％。 

3 观测路线长度宜为水文地质测绘观测路线长度的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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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水文地质测绘内容和要求 

3.2.1  地貌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貌的形态、成因类型及各地貌单元间的界线和相互关系。 

2  地形、地貌与含水层的分布及地下水的埋藏、补给、径流、排泄的关系。 

3  新构造运动的特征、强度及其对地貌和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3.2.2  地层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层的成因类型、时代、层序及接触关系。 

2  地层的产状、厚度及分布范围。 

3  不同地层的透水性、富水性及其变化规律。 

3.2.3  地质构造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褶皱的类型，轴的位置、长度及延伸和倾伏方向；两翼和核部地层的产状、裂隙

发育特征及富水地段的位置。 

2 断层的位置、类型、规模、产状、断距、力学性质和活动性；断层上、下盘的节

理发育程度；断层带充填物的性质和胶结情况；断层带的导水性、含水性和富水地

段的位置。 

3 不同岩层层位和构造部位中节理的力学性质、发育特征、充填情况、延伸和交接

关系及其富水性。 

4 测区所属的地质构造类型、规模、等级（包括对构造变动历史、新构造的发育特

点及其与老构造的关系的了解）和测区所在的构造部位及其富水性。 

3.2.4  泉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泉的出露条件、成因类型和补给来源。 

2  泉的流量、水质、水温、气体成分和沉淀物。 

3 泉的动态变化、利用情况；若有供水意义时，应设观测站进行动态观测。 

3.2.5  水井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井的类型、深度、井壁结构、井周地层剖面、出水量、水位、水质及其动态变

化。 

      2  地下水的开采方式、开采量、用途和开采后出现的问题。 

      3  选择有代表性的水井进行简易抽水试验。 

3.2.6  地表水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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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地表水的流量、水位、水质、水温、含砂量及动态变化；地表水（包括农田灌

溉和污水排放等）与地下水（包括暗河和泉）的补排关系。 

      2  利用现状及其作为人工补给地下水的可能性。 



 

      3  河床或湖底的岩性和淤塞情况，以及岸边的稳定性。 

3.2.7  水质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质简易分析：取样水点数不应少于本规范表 3.1.5 中水文地质观测点总数的

40％。分析项目包括：颜色、透明度、嗅和味、沉淀、Ca
2+
、Mg

2+
、（Na

+
+ K 

+ 
）、HCO 3 、

CI

−

-
、SO ，PH 值、可溶性固形物总量、总硬度等。 2

4
−

2  水质专门分析：取样水点数不应少于简易分析点数的 20％。分析项目：生活饮

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479 的要求；生产用水应按不同工

业企业的具体要求确定；在有地方病或水质污染的地区，应根据病情和污染的类型确定。 

3 划分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了解地下水水化学成分的变化规律。 

4 了解地下水污染的来源、途径、范围、深度和危害程度。 

 

3.3  各类地区水文地质测绘的专门要求 

3.3.1  各类地区水文地质测绘的专门要求，应根据勘察任务要求和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来确定调查的内容、范围及其工作精度。 

3.3.2  山间河谷及冲洪积平原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古河道的变迁、古河床的分布和多种成因沉积物的叠置情 

况及其特点。 

    2 阶地的形态、分布范围、地质结构、成因和叠置关系。 

3.3.3  冲洪积扇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冲洪扇的边界、规模和分布，扇轴的位置和走向，沿扇轴方 

向的岩性变化规律。 

    2  地下水溢出带的位置和水文地质特征。 

3.3.4  滨海平原、河口三角洲和沿海岛屿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海水的入侵范围、咸水（包括现代海水和古代残留海水）与淡水的分界面及其变

化规律。 

    2  淡水层（透镜体）的分布范围、厚度和水位，及其动态变化。 

    3  咸水区中淡水泉的成因、补给来源、出露条件、水质和水量。 

    4  潮汐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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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黄土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黄土层中所夹粉士、姜结石和砂卵石含水层的分布范围、埋藏条件和富水性。 

    2  黄土柱状节理、孔隙、溶蚀孔洞的发育特征和含水性。 

    3  黄土源上洼地的分布、成因和含水性。 

    4  黄土底部岩层的含水性或隔水性。 

3.3.6  沙漠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古河道、潜蚀洼地和微地貌（砂丘、草滩、湖岸、天然堤等） 

的分布及其与地下淡水层（透镜体）的关系。 

    2  喜水植物的分布及其与地下水的埋深和化学成分的关系。 

    3  砂丘覆盖和近代河道两侧的淡水层的分布及其埋藏条件。 

3.3.7  冻土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多年冻土和岛屿状冻土的分布范围。 

2  冻土地貌（醉林、冰锥、冰丘和冰水岩盘等）的分布规律及其与地下水的关系。 

3  多年冻土层的上下限、厚度、分布规律和赋存的地下水类型（冻结层的层上水、

层间水、层下水）。 

4  融区的成因、类型、分布范围和水文地质特征。 

3.3.8  碎屑岩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岩层的互层情况，风化裂隙、构造裂隙的发育程度和深度，及其与地下水赋存的

关系。 

2  可溶盐的分布和溶蚀程度，咸水与淡水的分界面。 

3.3.9  可溶岩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微地貌（岩溶漏斗、竖井和洼地等）和岩溶泉与地下水分布的关系。 

2 构造、岩性、地下水径流和地表水文网等因素与岩溶发育的关系。 

3 暗河（地下湖）的位置、规模、水位和流量，及其补给条件和开发条件。 

4 大型洞穴的形状、规模和充填物。 

3.3.10  岩浆岩和变质岩地区的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风化壳的发育特征、分布规律和含水性。 

 2  岩体、岩脉的岩性、产状、规模、穿插特征，及其与围岩接触带的破碎程度和

含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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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玄武岩的柱状节理和孔洞的发育特征及其含水性。 



 

 

4  水文地质物探 

4.0.1  采用水文地质物探（简称物探）方法，应根据勘察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被探物体

的物理特征和不同的工作内容等因素确定。宜采用多种物探方法进行综合探测。 

4.0.2  采用物探方法时，被探测体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  与相邻介质对同一物性参数有明显的差异。 

2  有一定的规模。 

3  所引起的异常值，在干扰情况下尚有足够的显示。 

4.0.3  采用物探方法，可探测下列内容： 

1  覆盖层的厚度、隐伏的古河床和掩埋的冲洪积扇的位置。 

2  断层、裂隙带、岩脉等的产状和位置，含水层的宽度和厚度。 

3  地质剖面。 

4  地下水的水位、流向和渗透速度。 

5  地下水的可溶性固形物和咸水、淡水的分布范围。 

6  暗河的位置和隐伏岩溶的分布。 

7  多年冻土层下限的埋藏深度等。 

4.0.4  物探工作的布置、参数的确定、检查点的数量和重复测量的误差，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0.5  对勘探孔宜进行水文测井工作，配合钻探取样划分地层，为取得有关参数提供依

据。 

4.0.6  对物探的实测资料，应结合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具有相应水

文地质解释的物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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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文地质钻探与成孔 

5.1  水文地质勘探孔的布置 

5.1.1  勘探孔的布置，宜在水文地质测绘和物探的基础上进行。 

5.1.2  勘探孔的布置，应能查明勘察区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取得有关水文地质参数

和评价地下水资源所需的资料。 

   注：采用数值法评价地下水资源时，勘探扎的布置应满足查明水文地质边界条件 

      和水文地质参数分区的要求。 

5.1.3  松散层地区勘探线的布置，宜按表 5.1.3 确定。 

                    表 5.1.3 松散层地区勘探线的布置 

类型 勘探线的布置。 

宽度小于 5Km 的山间、

河谷、冲击阶地地区 

垂直底下水流向或地貌单元布置。在傍河或在河床下取渗透水时，应

结合拟建取水构筑物类型布置垂直和平行河床的勘探线。 

冲洪积平原地区 垂直地下水流向布置。 

冲洪积扇地区 
沿扇轴不止勘探线，选择富水地段，再在富水地段布置垂直扇轴（或

垂直地下水流向）的勘探线。 

滨海沉积地区 
垂直海岸线不止，查明咸水不能入侵到拟建水源地考虑），垂直地下

水流向布置勘探线。 

黄土地区 垂直和沿河谷、黄土洼地布置，平行或垂直黄土塬的长轴布置。 

沙漠地区 
垂直和沿河流、古河道（包括河流消失带）和潜蚀洼地、布置，或垂

直沙丘覆盖的冲击、湖积含水层中的地下水流向布置。 

多年冻土地区 
垂直河流布置，查明融区类型；并结合地貌横切耐寒或喜水植物生长

地段布置，查明冻土与融区分布界限。 

 

5.1.4  松散层主要类型地区勘探线、孔距离，宜符合表 5.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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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4   松散层主要类型地区勘探线、孔距离 

类型 
勘察 

阶段 

勘探线间距 

(Km) 

勘探孔间距离 

(Km) 

冲洪积平原地区 
详查 

勘探 

3.0~6.0 

1.0~3.0 

1.0~3.0 

0.5~1.5 

宽度为 1~5Km 的山

间河谷冲击阶地地区 

详查 

勘探 

1.0~4.0 

0.5~2.0 

0.3~1.5 

0.2~1.0 

宽度小于 1Km的山间

河谷冲击阶地地区 

详查 

勘探 

0.5~2.0 

0.3~1.0 

0.2~0.4 

0.1~0.3 

冲洪积扇地区 
详查 

勘探 

1.0~4.0 

0.5~2.0 

0.3~1.5 

0.2~1.0 

注：普查阶段，当搜集现有资料达不到精度要求时，应布置少量勘探孔。 

 

5.1.5  基岩地区勘探孔的布置，宜按表 5.1.5 确定。 

5.1.5  基岩地区勘探孔的布置 

类型    勘探孔的布置           

碎屑岩地区 

布置在下列富水地段：（1）厚层砂岩、砾岩分布区的断裂破碎带（张性

断裂破碎带、压性断裂主动盘一侧破碎带）；（2）褶皱轴迹方向剧变的

外侧；（3）岩层倾角由陡变缓的偏缓地段；（4）背斜轴部及倾没端等

构造变动显著的地段；（5）产状近于水平的岩层的裂隙密集带和共轭 

裂隙的密集部位；（6）碎屑岩与火成岩岩脉或侵入体的接触带附近； 

（7）地下水的集中排泄带 

可溶岩地区 

按碎屑岩地区规定布置外，尚可布置在可溶岩与其他岩层（包括非可溶

岩和弱可溶岩）的接触带，裂隙岩溶发育带和岩溶微地貌（如溶蚀洼地、 

串珠状漏斗等）发育处，强径流带                

岩浆岩和变质岩地区 
布置在断裂破碎带、岩脉发育带、不同岩体接触带、弱风化裂隙发育带 

以及原生柱状节理和原生空洞发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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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文地质勘探孔的结构 

5.2.1  勘探孔的深度，宜钻穿有供水意义的主要含水层（带）或含水构造带。 

5.2.2  勘探孔的孔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开孔直径。 

2  孔身各段直径及变径的位置。 

3  终孔直径。 

5.2.3  勘探孔抽水试验段的直径应根据可能的出水量大小、抽水试验的技术要求和

过滤器的类型及外径确定。 

5.2.4  当需查明各含水层（带）的水位、水质、水温、透水性或隔离水质不好的含

水层时，应进行止水工作，并检查止水效果。 

注：长期观测孔亦应在观测层（带）及非观测层（带）之间进行止水。 

5.2.5  抽水孔过滤器的下端，应设置管底封闭的沉淀管，其长度 

      宜为 2～4m。 

5.2.6  勘探孔结构的设计，应根据勘察区的地层特性、测试要求 

及钻探工艺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宜尽量简化。 

 

5.3  抽水孔过滤器 

5.3.1  抽水孔过滤器的类型，根据不同含水层的性质，可按表 5.3.1 采用。抽水试

验的观测孔，宜采用包网过滤器。 

表 5.3.1 抽水孔过滤器的类型选择  

含水层 抽水孔过滤器类型 

具有裂缝、溶洞（其中有大量填充物）的基岩 骨架过滤器、缠丝过滤器或填砾过滤器 

卵（碎）石、圆（角）砾 缠丝过滤器或填砾过滤器 

粗砂、中砂 缠丝过滤器或填砾过滤器 

细砂 缠丝过滤器或填砾过滤器 

注：基岩含水层，当裂缝、溶洞（其中很少有填充物）稳定时，可不设置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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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抽水孔过滤器骨架管的内径，在松散层中，宜大于 200mm；在基岩中，宜大

于 100mm。 

抽水试验观测孔过滤器骨架管的外径，不宜小于 75mm。 

5.3.3  抽水孔过滤器的长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水层厚度小于 30m 时，可与含水层厚度一致。 

2  含水层厚度大于 30m 时，可采用 20～30m；当含水层的渗透性差时，其长

度可适当增加。 

抽水试验观测孔过滤器的长度可采用 2～3m。 

5.3.4  抽水孔过滤器骨架管孔隙率，不宜小于 15％。 

5.3.5  非填砾过滤器的包网网眼、缠丝缝隙尺寸，宜按表 5.3.5 确定。 

表 5.3.5 非填砾过滤器进水缝隙尺寸 

 网眼、缝隙尺寸（mm） 过滤器类型 

含水层不均匀系数η1≤2 含水层不均匀系数η1>2 

缠丝过滤器 (1.25～1.5)d5O (1.5～2.0)d5O 

包网过滤器 (1.5～2.0)d5O (2.0～2.5)d5O 

注：1、细砂取较小值，粗砂取较大值。 

    2、d5O 为含水层筛分颗粒组成中，过筛质量雷击为 50%时的最大颗粒直径。 

 

5.3.6  填砾过滤器的滤料规格和缠丝间隙，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砂土类含水层的η1 小于 10 时，填砾过滤器的滤料规格，宜采用下式计

算： 

                   D5O＝（6～8）d5O。        （5.3..6-1） 

2  当碎石土类含水层的 d20 小于 2mm 时，填砾过滤器的滤料规格，宜采用下

式计算： 

                    D5O＝（6～8）d20           （5.3.6-2） 

3  当碎石土类含水层的 d20 大于或等于 2mm 时，应充填粒径 10～20mm 的滤

料。  

4 填砾过滤器滤料的η2 值应小于或等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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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砾过滤器的缠丝间隙和非缠丝过滤器的孔隙尺寸，可采用 D10。 

        注： 1  η1 为砂土类含水层的不均匀系数，即η1 = d60 / d10 ； η2 为填砾过滤器



 

滤料的不均匀系数，即η2 = D60 / D10 

            2    为含水层土试样筛分中能通过网眼的颗粒，其累计质量占试样总质量分别

为 10％、20％、60％时的最大颗粒直径。 

           3   D10 、D50、 D60 为滤料试样筛分中能通过网眼的颗粒，其累计质量占试样总 

            质量分别为 10％、50％、60％时的最大颗粒直径。 

5.3.7  填砾过滤器的滤料厚度，粗砂以上含水层应为 75mm，中砂、细砂和粉砂含

水 

层应为 100mm。 

                       

5.4  勘探孔施工 

5.4.1  水文地质勘探孔的钻进和成孔工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岩勘探孔，应采用清水钻进。 

   2  松散层勘探孔，根据含水层特性和勘探要求，可采用水压或泥浆钻进。 

   3  冲洗介质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的《供水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 的有关规

定。 

   4   在钻进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层时，严禁采用向孔内投放粘土块代替泥浆护壁。 

   5  在下过滤器和填滤料前，应将孔内的稠泥浆换为稀泥浆。 

   6  抽水孔必须及时洗孔。抽水试验观测孔、也应进行洗孔；宜洗至水位变化反

映灵敏。 

5.4.2  水文地质勘探孔的成孔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孔身各段直径达到设计要求。 

   2  孔身在 100 米深度内其孔斜度不太于 1.5O。 

   3  孔深误差不大于 0.2％。 

   4  洗孔结束前的出水合砂量不大于 1／20000（体积比）。 

5.4.3  钻探过程中采取土样、岩样，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取出的土样宜能正确反映原有地层的颗粒组成。 

2 采取鉴别地层的岩、土样，非含水层宜每 3～5m 取一个，含水层宜每 2～3 

取一个，变层时，应加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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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取试验用的土样，厚度大于 4m 的含水层，宜每 4～6m 取一个，含水层厚 



 

度小于 4m 时，应取一个。 

4  试验用土样的取样质量，宜大于下列数值。 

砂                          1kg 

圆砾（角砾）                 3kg 

卵石（碎石）                 5kg 

5  基岩岩芯的采取率，宜大于下列数值： 

完整岩层                      70％ 

构造破碎带、风化带、岩溶带     30％ 

6  有测井和井下电视配合工作时，鉴别地层的土样、岩样的数量可适当减少。 

5.4.4  松散层土的分类，应按本规范附录 D 的规定执行。 

5.4.5  土样和岩样（岩芯）的描述，应符合表 5 4．5 的规定。 

表 5.4.5 土样和岩样（岩芯）的描述内容 

类别 描述内容 

碎石土类 
名称、岩性成分、磨圆度、分选性、粒度、胶结情况和填充物（砂、粘性土

的含量） 

砂石类 
名称、颜色、矿物成分、分选性、粒度、胶结情况和填充物和包含物（粘性

土、动植物残骸、卵砾石等含量） 

粘性土类 名称、颜色、湿度、有机物含量、可塑性和包含物 

岩石类 
名称、颜色、矿物成分、结构、构造、胶结物、化石、岩脉、包裹物、风化

程度、裂缝性质、裂缝和岩溶发育程度及其填充情况 

 

5.4.6  在钻探过程中，应对水位、水温、冲洗液消耗量、漏水位置、自流水的水头

和自流量、孔壁坍塌、涌砂和气体逸出的情况、岩层变层深度、含水构造和溶洞的

起止深度等进行观测和记录。 

5.4.7  钻探结束时，应对所揭露的地层进行准确分层，并根据含水层的水头、水质

情况分别进行回填或隔离封孔。 

5.4.8  勘探孔应测量坐标和孔口高程。 

第 24 页 

 

5.4.9  勘探开采井的钻探工作除应遵守本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供水管井技

术规范》GB  50296 的要求。 



 

6  抽水试验 

6.1  一般规定 

6.1.1  抽水孔的布置，应根据勘察阶段，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资源评价方

法等因素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详查阶段，在可能富水的地段均宜布置抽水孔。 

   2  勘探阶段，在含水层（带）富水性较好和拟建取水构筑物的地段均宜布置抽

水孔。 

6.1.2  抽水孔占勘探孔（不包括观测孔）总数的百分比（％），宜不少于表 6.1.2

的规定。 

               表 6.1.2  抽水孔占勘探孔总数的百分比 

地区 详查阶段 勘探阶段 

 基岩地区 80 90 

岩性变化较大的松散层地区 70 80 

岩性变化不大的松散层地区 60 70 

注：抽水试验的工作量中，宜包括带观测孔的抽水试验。 

 

6.1.3  在松散含水层中，可用放射性同位素稀释法或示踪法测定地下水的流向、实

际流速和渗透速度等，了解地下水的运动状态。 

6.1.4  抽水试验观测孔的布置，应根据试验目的和计算公式的要求确定，井宜符合

下列要求： 

   1  以抽水孔为原点，宜布置 1～2 条观测线。 

   2   1 条观测线时，宜垂直地下水流向布置；2 条观测线时，其中一条宜平行地

下水流向布置。 

   3  每条观测线上的观测孔宜为 3 个。 

   4  距抽水孔近的第一个观测孔，应避开三维流的影响，其距离不宜小于含水层

的厚度；最远的观测孔距第一个观测孔的距离不宜太远，并应保证各观测孔内有一

定水位下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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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各观测孔的过滤器长度宜相等，并安置在同一含水层和同一深度。 

6.1.5  对富水性强的大厚度含水层，需要划分几个试验段进行抽水时，试验段的长



 

度可采用 20～30m。 

6.1.6  对多层含水层，需分层研究时，应进行分层（段）抽水试验。 

6.1.7  采用数值法评价地下水资源时，宜进行一次大流量、大降深的群孔抽水试验，

并应以非稳定流抽水试验为主。 

6.1.8  抽水试验前和抽水试验时，必须同步测量抽水孔和观测孔、点（包括附近的

水井、泉和其他水点）的自然水位和动水位。如自然水位的日动态变化很大时，应

掌握其变化规律。抽水试验停止后，必须按本规范第 6.3.3 条的要求测量抽水孔和观

测孔的恢复水位。 

    抽水试验结束后，应检查孔内沉淀情况。必要时，应进行处理。 

6.1.9   抽水试验时，应防止抽出的水在抽水影响范围内回渗到含水层中。 

6.1.10  水质分析和细菌检验的水样，宜在抽水试验结束前采取。其件数和数量应

根据用水目的和分析要求确定。 

6.1.11  水位的观测，在同一试验中应采用同一方法和工具。抽水孔的水位测量应

读数到厘米，观测孔的水位测量应读数到毫米。 

6.1.12  出水量的测量，采用堰箱或孔板流量计时，水位测量应读数到毫米；采用

容积法时，量桶充满水所需的时间不宜少于 15s，应读数到 0.1s；采用水表时，应

读数到 0.1m
3
。 

 

6.2  稳定流抽水试验 

6.2.1   抽水试验时，水位下降的次数应根据试验目的确定，宜进行 3 次。其中最

大下降值可接近孔内的设计动水位，其余 2 次下降值宜分别为最大下降值的 1/3 和

2/3。 

    各次下降的水泵吸水管口的安装深度应相同。 

    注：当抽水孔出水量很小．试验时的出水量已达到抽水孔极限出水能力时，水

位下 

        降次数可适当减少。 

6.2.2  抽水试验的稳定标准，应符合在抽水稳定延续时间内，抽水孔出水量和动水

位与时间关系曲线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且没有持续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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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当有观测孔时．应以最远观测扎的动水位判定。 



 

        2 在判定动水位有无上升或下降趋势时，应考虑自然水位的影响。 

6.2.3  抽水试验的稳定延续时间，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卵石、圆砾和粗砂含水层为 8h。 

   2   中砂、细砂和粉砂含水层为 16h。 

   3   基岩含水层（带）为 24h。 

    注：根据含水层的类型，补给条件、水质变化和试验的口的等因素，稳定延续

时间 

        可适当调整。 

6.2.4   抽水试验时，动水位和出水量观测的时间，宜在抽水开始后的第 5、10、15、

20 、25、30min 各测一次，以后每隔 30min 或 60min 测一次。 

水温、气温观测的时间，宜每隔 2～4h 同步测量一次。 

 

6.3  非稳定流抽水试验 

6.3.1  抽水孔的出水量，应保持常量。 

6.3.2  抽水试验的延续时间，应按水位下降与时间［S(或△h
2
)～1gt］关系曲线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s（△h
2
）～1gt 关系曲线有拐点时，则延续时间宜至拐点后的线段趋于水平。 

    2  s（△h
2
）～1gt 关系曲线没有拐点时，则延续时间宜根据试验目的确定。 

注： 1  在承压含水层中抽水时，采用 s～1gt 关系曲线；在潜水含水层中抽水时，

采用△h
2
～1gt 关系曲线。 

     2  拐点是指曲线上斜率的导数等于零的点。 

     3  当有观测孔时，应采用最远观测孔的 S(或△h
2
)）～1gt 关系曲线。 

6.3.3  抽水试验时，动水位和出水量观测的时间，宜在抽水开始后第 1、2、3、4、

6、8、10、15、20、25、30、40、50、60、80、100、120min 后各观测一次，以后可

每隔 30min 观测一次。 

6.3.4  群孔抽水试验，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当一个抽水孔抽水时，对另一个最近的抽水孔产生的水位下降值，不宜小于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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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抽水孔的水位下降次数应根据试验目的而定。 

   3  当抽水孔附近有地表水或地下水露头时，应同步观测其水位、水质和水温。 



 

6.3.5  开采性抽水试验，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宜在枯水期进行。 

  2  总出水量宜等于或接近需水量（宜大于需水量的 80%） 

3 下降漏斗的水位能稳定时，则稳定延续期不宜少于 1 个月 

4  下降漏斗的水位不能稳定时，则抽水时间宜延续至下一个补给期。 

                    

第 28 页 



 

7  地下水动态观测 

7.0.1  地下水动态观测线、孔的布置，应能控制勘察区或水源地开采影响范围内的

地下水动态，根据不同的观测目的，观测孔、线的布置宜分别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时，可分层布置观测孔。 

   2  需要获得边界地下水动态资料时，观测孔宜在边界有代表性的地段布置。 

   3  查明污染源对水源地地下水的影响时，观测孔宜在连接污染源和水源地的方

向上布置。 

   4  查明咸水与淡水分界面的动态特征（包括海水入侵）时，观测线宜垂直分界

面布置。 

   5  需要获得用于计算地下水径流量的水位动态资料时，观测线宜垂直和平行计

算断面布置。 

   6  需要获得用于计算地区降水入渗系数的水位动态资料时，观测孔宜在有代表

性的不同地段布置。 

   7  查明地下水与地表水体之间的水力联系时，观测线宜垂直地表水体的岸边线

布置。 

   8  查明水源地在开采过程中下降漏斗的发展情况时，宜通过漏斗中心布置相互

垂直的两条观测线。 

   9  查明两个水源地的相互影响或附近矿区排水对水源地的影响时，观测孔宜在

连接两个开采漏斗中心的方向上布置。 

   10  为满足数值法计算要求，观测孔的布置应保证对计算区各分区参数的控制。 

7.0.2  地下水动态观测点，宜利用已有的勘探孔、水井和泉。 

7.0.3  地下水动态观测孔过滤器的结构和类型，可按本规范第 5.3.1～5.3.5 条抽

水试验观测孔的有关规定执行。 

7.0.4  地下水动态观测孔的过滤器，应下至所需观测的含水层最低水位以下 2～5m，

其管口应高出地面 0.5～1m。孔口应设置保护装置，在孔口地面应采取防渗措施。分

层观测的观测孔应分层止水。观测孔的洗井应符合本规范第 5.4.1 条的要求。 

7.0.5  观测井、孔的出水量、水位、水温、气温和泉的流量，宜每隔 5～10d 观测

一次，当其变化剧烈时应增加观测次数。各观测点的观测，应定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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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降水入渗系数所需的水位的观测时间，应根据计算的具体要求确定。 



 

7.0.6  水质分析和细菌检验用的水样，宜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各取一次，在污染地区

应增加取样次数。采取水样前宜进行抽（掏）水洗井（孔）。 

7.0.7  查明咸水与淡水分界面时，宜每月取水样一次，作单项离子分析。 

7.0.8  查明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时，应在观测地下水动态的同时，观测

有关地表水的动态。 

7.0.9  地下水动态观测期间，应系统掌握有关的气象和水文资料。 

7.0.10  地下水动态观测，应在勘察期间尽早进行。观测的持续时间，详查阶段不

宜少于一个枯水季节；勘探阶段不宜少于一个水文年；开采阶段应进行长期观测。 

7.0.11  观测孔如有淤塞、反应不灵敏和孔口有变动时，应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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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8.1  一般规定 

8.1.1  水文地质参数的计算，必须在分析勘察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合理地选

用公式（选用的公式应注明出处）。 

8.1.2  本章所列潜水孔的计算公式，当采用观测孔资料时，其使用范围应限制在抽

水孔水位下降漏斗坡度小于 1/4 处。 

 

8.2  渗透系数 

8.2.1  单孔稳定流抽水试验，当利用抽水孔的水位下降资料计算渗透系数时，可采

用下列公式： 

  1  当 Q～s 或△h
2
）关系曲线呈直线时， 

          1）承压水完整孔： 

                           K=
r
RLn

sM
Q
π2

                       (8.2.1-1) 

          2）承压水非完整孔：  

         当 M>150r，L/M>0.1 时： 

K= )12.1(
2 r

MLn
L
LM

r
RLn

sM
Q

ππ
−

+                 (8.2.1-2) 

或当过滤器位于含水层的顶部或底部时： 

K= )]2.01([
2 r

MLn
L
LM

r
RLn

sM
Q

+
−

+
π

              （8.2.1-3） 

3) 潜水完整孔：           

K=
r
RLn

hH
Q

)( 22 −π
                               (8.2.1-4) 

      4)   潜水非完整孔： 

 当 h >150r，L/ h》0.1 时： 

 K= )12.1(
)( 22 r

hLn
L
Lh

r
RLn

hH
Q

ππ
•

−
+

−
                （8.2.1-5） 

或当过滤器位于含水层的顶部或底部时： 



 

K= )]2.01([
)( 22 r

hLn
L
Lh

r
RLn

hH
Q

+•
−

+
−π

              （8.2.1-6） 

式中  K 一渗透系数（m/d）； 

      Q 一出水量（m3/d）； 

      S 一 水位下降值（m）； 

      M 一 承压水含水量的厚度（m）； 

      H 一 自然情况下潜水含水层的厚度（m）； 

      h  一 潜水含水层在自然情况下和抽水实验时的厚度的平均值（m）； 

      h 一 潜水含水层在抽水实验时的厚度(m)； 

      L 一 过滤器的长度(m)； 

      r 一 抽水孔过滤器的半径（m）； 

      R 一 影响半径（m）。 

2  当 Q～s(或△h2)关系曲线呈曲线时，可采用插值法得出 Q～s 代数多项式，

即： 

s = a1Q + a2Q2 + a3Q3+····· anQn                            (8.2.1-7) 

式中   a1、、a2·····an 一 待定系数。 

注：a1 宜按均差表求得后，可相应地将公式(8.2.1-1)、(8.2.1-2)、(8.2.1-3)中的 Q/s 和公式

(8.2.1-4)、(8.2.1-5)、(8.2.1-6)中的 22 hH
Q
−

以 1/ a1 代换，分别进行计算。 

3  当 s/Q(或△h2) ～ Q 关系曲线呈直线时，可采用作图截距法求出 a1 后，按

本条第二款代换，并计算。 

8.2.2  单孔稳定流抽水试验，当利用观测孔中的水位下降资料计算渗透系数时，若

观测孔中的值 s(或△h
2
)在 s（或△h

2
）～lgr 关系曲线上能连成直线，可采用下列公

式； 

1 承压水完整孔： 

         K=
1

2

21 )(2 r
r

Ln
ssM

Q
−π

                                (8.2.2-1) 

2 潜水完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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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1

2
2
2

2
1 )( r

r
Ln

hh
Q

∆−∆π
                              （8.2.2-2） 



 

式中   s1、s2 一 在 s～ lgr 关系曲线的直线段上任意两点的纵坐标值(m)； 

△h 、△h  一 在△h2
1

2
2

2～lgr 关系曲线的直线段上任意两点的纵坐标值(m2) 

 r1、r2  一 在 s (或△h2) ～ lgr 关系曲线上纵坐标为 s1、s2(或△h 1 、△h ) 2 2
2

         的两点至抽水孔的距离(m)。 

8.2.3  单孔非稳定流抽水试验，在没有补给的条件下，利用抽水孔或观测孔的水位

下降资料计算渗透系统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1 配线法： 

1） 承压水完整孔： 










−•=

−=

)23.2.8(                                                                          
4

)13.2.8(                                                                       )(08.0

2

t
r

KM
Su

uW
Ms
QK

 

 2）   潜水完整孔： 

 










−•=

−=










•=

∆
=

)43.2.8(                             
4

)33.2.8(                         )(
sh

0.08QK
            

4

)(159.0

22

2

t
r

hK
u

uW

t
r

KH
u

uW
h
QK

µµ
或  

式中 W（u）一 井函数； 

         S 一 承压水含水层的释水系数； 

        μ 一 潜水含水层的给水度。 

2 直线法： 

当 )
4

(
4

22

thK
r

KMt
Sr µ

或 <0.01 时，可采用公式（8.2.2-1）、(8.2.2-2)或下列公式； 

1） 承压水完整孔： 

K=                                                 
)(4 1

2

12 t
t

Ln
ssM

Q
•

−π
       (8.2.3-5) 

  2)   潜水完整孔： 

       K=
1

2
1
1

2
2 )(2 t

t
Ln

hh
Q

•
∆−∆π

                            （8.2.3-6） 

第 33 页 

 

式中   s1、s2 一 观测孔或抽水孔在 s～lgt 关系曲线的直线段上任意两点的纵

坐标值（m）； 



 

△h 、△h  一 观测孔或抽水孔在△h2
1

2
2

2 ～lgt 关系曲线的直线段上任意两

点的纵坐标值(m2)； 

 t1、t2  一 在 s (或△h2) ～ lgt 关系曲线上纵坐标为 s1、s2(或△h 1 、△h ) 2 2
2

         的两点相应的时间表（min）。 

8.2.4  单孔非稳定流抽水试验，在有越流补给（不考虑弱透水层水的释放）的条件

下，利用 s～lgt 关系曲线上拐点的斜率计算渗透系数时，可采用下式； 

                 K= Br
i emM
Q

/4
3.2

•••π
                         （8.2.4） 

式中  r 一 观测孔至抽水孔的距离(m)； 

     B 一 越流参数； 

     mi 一 s～lgt 关系曲线上的拐点处的斜率。 

     注： 1  拐点处的斜率，应根据抽水孔或观测孔中的稳定最大下降值的 1/2 确定曲

线的拐点位置及拐点处的水位下降值，再通过拐点作切线计算得出。 

          2  越流参数，应根据 er/B·Ko
r/B=2.3

i

i

m
s

，从函数表中查处相应的 r/B，然后

确定越流参数 B。 

8.2.5  稳定流抽水试验或非稳定流抽水试验，当利用水位恢复资料计算渗透系数

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1 停止抽水前，若动水位已稳定，可采用公式(8.2.4)计算，式中的 mi 值应采

用 

恢复水位的 s～lg(1+
T

k

t
t

)曲线上拐点的斜率。 

2 停止抽水前，若动水位没有稳定，仍呈直线下降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1) 承压水完整孔： 

K= )1(
4 T

k

t
t

Ln
Ms
Q

+
π

                            （8.2.5-1） 

2) 潜水完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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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1(
)(2 22

T

k

t
t

Ln
hH

Q
+

−π
                       （8.2.5-2） 



 

式中   tk 一 抽水开始到停止的时间 (min)； 

     tT 一 抽水停止时算起的恢复时间（min）； 

     s 一 水位恢复时的剩余下降值（m）； 

     h 一 水位恢复时的潜水含水层厚度（m）。 

注：1 当利用观测孔资料时，应符合 的要求或 01.0)
4

(
4

22

<
kk Kht

r
KMt
Sr µ

。 

   2 如恢复水位曲线直线段的延长线不通过原点时，应分析其原理，必要时

应进行修正。 

8.2.6  利用同位素示踪测井资料计算渗透系数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K=
I
V f                                         (8.2.6-1) 

Vf = 
bt

boo

NN
NN

Ln
art
rr

−
−−

2
)( 22π

                                (8.2.6-2) 

式中  Vf 一 测点的渗透速度(m/d)； 

      I  一 测试孔附近的地下水水力坡度； 

      r 一 测试孔滤水管内半径（m）； 

      ro 一 探头半径(m)； 

      t 一 示踪剂浓度从 No 变化到 Nt 所需要的时间（d）； 

      No 一 同位素在孔中的初试计数率； 

      Nt 一 同位素 t 时的计数率； 

      Nb 一 放射性本底计数率； 

      a  一 流场畸变校正系数。 

 

8.3  给水度和释水系数 

8.3.1  潜水含水层的给水度和承压水含水层的释水系数，可利用单孔非稳定流抽水

试验观测孔的水位下降资料计算确定，或采用野外试验和室内试验的方法确定。 

   

8.4  影响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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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利用稳定流抽水试验观测孔中的水位下降资料计算影响半径时，可采用下列



 

公式： 

1 承压水完整孔： 

 

 

        LgR = 
21

1221 lglg
ss

rsrs
−
−

                             (8.4.1-1) 

2  潜水完整孔： 

          LgR = 2
2

2
1

1
2
22

2
1 lglg

hh
rhrh

∆−∆
∆−∆

                       （8.4.1-2） 

8.4.2   缺少观测孔的水位下降资料时，影响半径可采用经验数据，也可选用有关

资料计算。  

 

8.5  降水入渗系数 

8.5.1  勘察区或附近设有底下水均衡场时，降水入渗系数可直接采用均衡场的降水

入渗系数的观测计算值或采用比拟法确定。 

8.5.2  在平原地区，利用降水过程前后的`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计算潜水含水层的

一次降水入渗系数时，可采用下式近似计算： 

          a =                              (8.5.2) Xthhh /)( max •∆±−µ

式中    a 一 一次降水入渗系数； 

hmax 一  降水后观测孔中的最大水柱高度（m）； 

h 一一 降水前观测孔中的水柱高度（m）； 

△ h 一 临近降水前，地下水水位的天然平均降（升）速（m/d）； 

t 一一 从 h 变到 hmax 的时间 （d）； 

X 一 t 日内降水总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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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下水水量评价 

9.1  一般规定 

9.1.1  进行地下水的水量评价，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勘察区含水层的岩性、结构、厚度、分布规律、水力性质、富水性以及有关

参数。 

2  含水层的边界条件，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3  水文、气象资料和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 

4  初步拟定的取水构筑物类型和布置方案。 

5  地下水的开采现状和今后的开采规划。 

9.1.2  地下水水量评价的方法，应根据需水量、勘察阶段和勘察区水文地质条件确

定。宜选择几种适合于勘察区特点的方法进行计算和分析比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

论。 

9.1.3  进行地下水的水量评价时，应根据需水量要求，结合勘察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计算地下水的补给量和允许开采量，必要时应计算储存量。 

9.1.4  进行地下水的水量评价时，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初步估算的地下水水量和拟定的开采方案，计算取水构筑物的开采能力

和区域动水位。 

2  确定开采条件下能够取得的补给量，包括补给量的增量、蒸发与溢出的减量。 

3  根据需水量和水源地类型（常年的、季节性或非稳定型的），论证在整个开

采期内的开采和补给的平衡。 

4  确定允许开采量。 

9.1.5  计算和评价地下水水量时，计算时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补给量充足，水文地质单元具有多年调蓄能力时，可采用‘多年平均”作为

计算时段。 

2  补给量不充足，水文地质单元调蓄能力不大时，可采用需水保证率年份作为

计算时段。 

3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可采用连续枯水年组或设计枯水年组作为计算时段。 

                  

9.2  补给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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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下水的补给量应计算由下列途径进入含水层（带）的水量： 



 

l  地下水径流的流入。 

2  降水渗入。 

3  地表水渗入。 

4  越层补给。 

5  其他途径渗入。 

9.2.2  计算补给量时，应按自然状态和开采条件下两种情况进行。 

9.2.3  进入含水层的地下水径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K·I·B·M                （9.2.3） 

式中 Q — 地下水径流量（m
3
/d）； 

     K 一 渗透系数（m/d）； 

     L 一 自然状态或开采条件下的地下水水力坡度； 

     B 一 计算断面的宽度（m）； 

     M — 承压含水层的厚度（m）。 

9.2.4  降水入渗的补给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按降水入渗系数计算时： 

                        Q=F·a·X／365             （9.2.4 一 1） 

式中 Q — 日平均降水入渗补给量（m
3
／d）； 

     F — 降水入渗的面积（m
2
）； 

     a — 年平均降水入渗系数； 

     X — 年降水量（m）。 

2   在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差，以垂直补给为主的潜水分布区。计算降水入渗补

给量时： 

                   Q=                 (9.2.4-2)  ∑∆•• 365/hFµ

    式中   一 年内每次降水后，地下水水位升幅之和（m）； ∑∆h

              — 潜水含水层的给水度。 µ

3  地下水径流条件良好的潜水分布区，可用数值法计算降水入渗补给量。 

9.2.5  农田灌溉水和人工漫灌水的入渗补给量，可根据灌入量、排放量减去蒸发量

及其他消耗量进行计算。 

9.2.6  河、渠的入渗补给量，可根据勘察区上下游断面的流量差或河渠渗入的有关

公式计算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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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利用各单项补给量之和确定总补给量时，应对各单项补给项目进行具体分

析，确定对本区起主导作用的项目，井避免重复。 



 

9.2.8  利用开采区内的地下水排泄量和含水层中地下水储存量之差计算补给量时，

可按下式计算： 

                  QB=E+QY+Qj+Qk+ W/365             （9.2.8） ∆

 式中 QB — 日平均地下水补给量（m3/d）； 

       E 一 日平均地下水蒸发量（m3/d）； 

      QY — 日平均地下水溢出量（m3/d）； 

      Qj — 流向开采区外的日平均地下水径流量（m3/d）； 

      Qk 一 日平均地下水开采量（m3/d）； 

     W — 连续两年内相同一天的地下水储存量之差（年储存量小于上年

者取负值）（m

∆
3/d）。 

9.2.9  地下水总补给量，可根据水源地上游地下水最小径流量与水源地影响范围内

潜水最低、最高水位之间的储存量（m
3
/d）之和确定。 

          

9.3  储存量的计算 

9.3.1  潜水含水层的储存量，可按下式计算： 

                W= ·V                              （9.3.1） µ

式中 W — 地下水的储存量（m
3
）； 

µ  — 潜水含水层的给水度； 

    V — 潜水含水层的体积（m
3
）。 

9.3.2  承压水含水层的弹性储存量，可按下式计算： 

               W=F·S·h                              （9.3.2） 

式中 W — 地下水的弹性储存量（m3）； 

     F 一 含水层的面积（m2）； 

     S 一 弹性释水系数； 

     h — 承压水含水层自顶板算起的压力水头高度（m）。 

                 

9.4  允许开采量的计算和确定 

9.4.1  允许开采量的计算和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取水方案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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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整个开采期内动水位不超过设计值，出水量不会减少。 



 

3  水质、水温的变化不超过允许范围。 

4  不发生危害性的环境地质现象和影响已建水源地的正常生产。 

9.4.2  当能够确定勘察区地下水在开采条件下的各项均衡要素时，宜采用水均衡法

计算和确定允许开采量。 

9.4.3  在地下水的补给以地下水径流为主，含水层的厚度不大、储存量很少且下游

又允许疏干的情况下，可采用地下水断面径流量法确定允许开采量，其值不宜大于

最小的地下水径流量。 

9.4.4  水源地具有长期开采的动态资料，证明地下水有充足的补给，且能形成较稳

定的水位下降漏斗时，可根据总出水量与区域漏斗中心处的水位下降的相关关系，

计算单位下降系数，并应结合相应的补给量确定扩大开采时的允许开采量。 

9.4.5  含水层埋藏较浅，开采期间地表水能充分补给时，可根据取水构筑物的型式

和布局，采用有关岸边渗入公式确定允许开采量。 

9.4.6  需水量不大，且地下水有充足补给时，可只计算取水构筑物的总出水量作为

允许开采量。 

9.4.7  当地下水属周期性补给，且有足够的储存量，采用枯水期疏干储存量的方法

计算允许开采量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能够取得的部分储存量，应满足桔水期的连续开采，且抽水孔中动水位的下

降不超过设计要求。 

2  应保证被疏干的部分储存量能在补给期间得到补偿。 

9.4.8  利用泉作为供水水源时，根据泉的动态观测资料，结合地区的水文、气象资

料，评价泉的允许开采量时，宜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  需水量显著小于泉的枯水流量时，可根据泉的调查和枯水期的实测资料直接

进行评价。 

2  需水量接近泉的枯水流量时，可根据泉流量的动态曲线和流量频率曲线进行

评价，也可建立泉流量的消耗方程式进行评价。 

3  需水量大于泉的枯水流量时，如有条件，宜在枯水期进行降低水位的试验，

确定有无扩大泉水流量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 

9.4.9  利用暗河作为供水水源时，可根据桔水期暗河出口处的实测流量评价允许开

采量。如有长期观测资料，也可结合地区的水文、气象资料，根据暗河的流量频率

曲线进行评价。 

第 40 页 

 

9.4.10  在暗河分布地区，某个地段的允许开采量可采用地下径流模数法概略评价，

也可选择合适的断面，通过天然落水洞、竖井或抽水孔进行抽水，计算过水断面上



 

的总径流量进行评价。 

9.4.11  勘察区与某一开采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基本相似，且开采区已具有多年的实

际开采资料时，根据两地区的典型比拟指标，可采用比拟法评价勘察区的允许开采

量。 

9.4.12  布置群井开采地下水时，允许开采量可根据群孔抽水试验的总出水能力和

开采条件下的相应补给量，并结合设计要求的动水位，反复试算和调整后确定。 

9.4.13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补给条件难以查明时，可采用开采性抽水试验的实测

资料直接（或适当推算）确定允许开采量。 

注： 当实测的总出水量大于或等于需水量，动水位能较快达到稳定且不超过设计要求

停抽后动水位又能较快恢复时，抽水试验的时间不宜太长，否则应符合 

     本规范第 6.3.5 条的要求。 

9.4.14  当采用数值法计算允许开采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文地质条件的概化。 

 1）  宜以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作为计算区。 

 2）  按含水层的岩性结构、水力性质、导水特征等，可分区概化为：潜水

或承压水，均质或非均质，各向同性或各向异性，单层、双层或多层。 

3)  地下水流状态，可根据其特征分别概化为稳定流或非稳定流，一维流、

二维平面流或剖面流，准三维流或三维流。 

  4)  计算区边界可概化为给定地下水水位（水头）的一类边界，或给定侧

向径流量的二类边界；或给定地下水侧向流量与水位关系的三类边界。 

2  数值模型的建立。 

  1）  计算区网格剖分的疏密，应与相应勘察阶段的资料相适合，布局合理。 

2)   按含水层特征分区，给出水文地质参数的初始估算值。如需在模型识

别过程中调整分区，应与其水文地质特征相符合。 

3)  宜采用拟合一校正方法反求水文地质参数，识别和检验数值模型；数值

模型的识别和检验，必须利用相互独立的不同时段的资料分别进行。 

  4）  利用非稳定流试验资料识别模型，应使地下水位的实际观测值与模拟

计算值的变化曲线 h～t，趋势一致，并采用使得水位拟合均方差等目

标函数达到最小，作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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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利用稳定流试验资料识别模型，模拟的流场应与实测流场的形态一致，

且地下水流向应相同。 

    3  地下水预报。 



 

1）  对计算区的大气降水和河川径流进行水文分析，评价平、枯、丰不同

年份的降水量和径流量，作为地下水预报的基础。 

   2）  根据预测分时段给出预报的外部条件，包括预报期间的边界的流量、

水位、垂向交换的水量等。必要时，可建立相应的统计模型或计算

区外围的区域大模型进行计算。 

   3）  对给定的方案或各种可行的开采方案进行预报，应论证其是否满足

给定的技术、经济和环境的约束条件。 

   4）  预报成果的精度，可采用地下水预报模型进行地下水均衡计算的结

果，进行分析和评定。 

9.4.15  在确定允许开采量的过程中，如需计算各抽水孔内或邻近孔内的水位下降

值时，应考虑由于三维流、紊流、孔损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水位附加下

降值。 

9.4.16  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可划分为 A、B、C、D 四级，各级的精度宜按下列内容进

行分析和评价： 

1  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程度。 

2  动态观测时间的长短。 

3  计算所引用的原始数据和参数的精度。 

4  计算方法和公式的合理性。 

5  补给的保证程度。 

9.4.17  推断的（D 级）允许开采量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查明含水层（带）的空间分布及水文地质特征。 

2  初步圈定可能富水的地段。 

3  根据单孔抽水试验确定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 

4  概略评价地下水资源，估算地下水允许开采量。 

9.4.18  控制的（C 级）允许开采量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查明含水层（带）的空间分布及水文地质特征。 

2  初步掌握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其动态变化规律。 

3  根据带观测孔的单孔抽水试验或枯水期的地下水动态资料确定有代表性的

水文地质参数。 

4  结合开采方案初步计算允许开采量，提出合理的采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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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步论证补给量，提出拟建水源地的可靠性评价。 

9.4.19  探明的（B 级）允许开采量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明拟建水源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与供水有关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提出开

采地下水必需的有关含水层资料和数据。 

2  根据一个水文年以上的地下水动态资料和群孔抽水试验或开采性抽水试 

验，验证水文地质计算参数，掌握含水层的补给条件及供水能力。 

3  结合具体的开采方案建立和完善数值模型，计算和评价补给量，确定允许开

采量。 

4  预测开采条件下的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可能发生的变化。 

5  提出不使地下水水量减少和水质变差的保护措施。 

 注：直接利用泉水天然流量作为允许开采量时，应具有 20 年以上泉流量系列观测资料。 

9.4.20  验证的（A 级）允许开采量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力解决开采水源地具体课题所进行的专门研究和试验成果。 

2  根据开采的动态资料进一步完善地下水数值模型，并逐步建立地下水管理模

型。 

3  掌握 3 年以上水源地连续的开采动态资料，并对地下水允许开采量进行系统

的多年的均衡计算和评价。 

4  提出水源地改造、扩建及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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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下水水质评价 

10.0.1   地下水水质评价，应在查明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卫生条件和变

化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对与开采的含水层有水力联系的其他含水层，以及能影响该

层水质的地表水均应进行综合评价。 

10.0.2  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评价，应按国家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执行。在有地方病的地区，应根据当地环境保护和卫生部门等有关单位提出的水质

特殊要求进行。 

10.0.3  生产用水的水质评价，应按生产或设计提出的水质要求和现行的有关生产

用水标准进行评价。 

10.0.4  地下水质变化复杂的地区，应分区、分层进行评价。 

10.0.5  在地下水受到污染的地区，应在查明污染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对与污染源

有关的有害成分进行评价，并提出改善水质和防止水质进一步恶化的建议和措施。 

10.0.6  评价地下水水质时，应预测地下水开采后水质可能发生的变化，井提出卫

生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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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下水资源保护 

11.0.1  勘察期间应根据全面规划、合理开采、开源节流、化害为利的原则，及时

开展与地下水资源保护有关的水文地质工作。 

11.0.2  凡出现下列情况的地区，在没有采取专门措施时，不应再进行扩大开采量

的勘察： 

1  现有水源地的开采量和补给量已趋平衡，且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补给量

已不能增加。 

2  水质明显恶化，不能满足需要。 

3  现有水源地的开采己产生危害性的环境地质问题。 

11.0.3  在己有水源地的附近，进行新水源地或扩大己有水源地的勘察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掌握已有水源的开采动态和发展规划。 

2  协调新建水源和己有水源地的开采动水位。 

3  合理利用多层含水层。 

11.0.4  在地下水开采过程中，根据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应对地下水的补给量和

允许开采量进一步计算和评价，对水位、水质的变化和不良环境地质现象的发生作

出预测。必要时，应提出调整开采方案或采取防护措施的建议。 

11.0.5  在有污染源（包括咸水）的地区进行勘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源地应选择在污染源的上游。 

2  进行污染调查，了解污染源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并应预测开采后可能发生

的变化。 

3  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动水位，防止劣质水的入侵。 

4  对开采井及观测孔采取止水措施，防止垂直方向上不同含水层中水质优劣不

同的地下水直接发生联系。 

5  水质分析除进行一般项目的分析外．应根据污染源的类型、性质和有害物质

成分，进行相应的有害元素和有机化合物的分析及放射性物质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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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地区，应根据上部上体的压缩性和各层地下水的区域水

位下降值，评价有无引起地面沉降的可能性。在已产生地面沉降的地区，应建立地

下水观测网，设置测定地面沉降值的分层标和基岩标进行监测，并采取调整开采方



 

案的措施进行控制。 

11.0.7  在开采地下水的地区，为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和保护，应做好地下水动态监

测工作，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设置水源卫生防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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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编写提纲 

序言 

说明任务的来源及要求。 

简要评述勘察区以往水文地质工作的程度及地下水开发利用的现状和规划。 

概述勘察工作的进程以及完成的工作量。 

 

1  自然地理及地质概况 

概述勘察区的地形和地貌条件。 

简述气象和水文特征。 

叙述地层和主要地质构造的分布及特征。 

本部分应侧重叙述与地下水的形成、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以及与地下水污染

有关的内容。 

2  水文地质条件 

叙述含水层（带）的空间分布及其水文地质特征。 

阐述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其动态变化规律。 

叙述地下水的水化学特征、污染现状及其变化规律。 

说明拟采含水层（带）与相邻含水介质及其他水体之间的水力联系状况。 

     

3  勘察工作 

结合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的需要，论述勘察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布置，提出本

次勘察工作的主要成果，并评述其质量和精度。 

        

4  地下水资源评价 

论述水文地质参数计算的依据，正确计算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论述水文地质

条件概化和数学模型的建立。 

水量计算：计算地下水的天然补给量和储存量，以及开采条件下的补给增量。

根据保护资源、合理开发的原则，提出相应勘察阶段允许开采量，论证其保证程度，

并预测其可能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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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评价：根据任务要求，说明水质的可用性，结合环境水文地质条件，预测

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水质有无遭受污染的可能性，提出保护和改善地下水水质的措施。 

预测地下水开采可能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 



 

5  结论和建议 

提出拟建水源地的地段和主要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 

评价地下水的允许开采量、水质及其精度。 

建议取水构筑物的型式和布局。 

指出水源地在施工中和投产后应注意的事项。 

建议地下水动态观测网点的设置及要求。 

建议水源地卫生防护带的设置及要求。 

指出本次下作的不足和存在问题。 

         

主要附件 

1．勘察工程平面布置图 

2．水文地质图及其剖面图 

3．与地下水有关的各种等值线图 

4．勘探孔柱状图及抽水试验综合图 

5．水文、气象资料图表 

6．井（泉）调查表 

7．水质分析成果统计表 

8．颗粒分析成果统计表 

9．地下水动态观测图表 

 注：编写报告时，应根据需水量大小、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和勘察阶段，对本提

纲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增、删。论述应突出资源评价，言简意赅。文字与图表应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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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层符号 

B.1  地层年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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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系 统 

全新统 Q4 或 Qh 

上更新统 Q3 

中更新统 Q2 
第四系 Q 

更新统 Qp 

下更新统 Q1 

上新统 N2 
上第三系 N 

中新统 N1 

渐新统 E3 

始新统 E2 

新 

生 

界 

KZ 

第 

三 

系 

列 

R 

下第三系 E 

古新统 E1 

上白垩系或白垩系上统 K2 
白垩系 K 

下白垩系或白垩系下统 K1 

上侏罗系或侏罗系上统 J3 

中侏罗系或侏罗系中统 J2 侏罗系 J 

下侏罗系或侏罗系下统 J1 

上三叠系或三叠系上统 T3 

中三叠系或三叠系中统 T2 

中 

生 

界 

MZ 

三叠系 T 

下三叠系或三叠系下统 T1 

上二叠统或二叠统上统 P2 
二叠统 P 

下二叠统或二叠统下统 P1 

上石炭系或石炭系上统 C3 

中石炭系或石炭系中统 C2 石炭系 C 

下石炭系或石炭系下统 C1 

上泥盆系或泥盆系上统 D3 

中泥盆系或泥盆系中统 D2 

古 

生 

界 

PZ 

上 

古 

生 

界 

PZ2 
泥盆系 D 

下泥盆系或泥盆系下统 D1 

 



 

 

   续  表 

界 系 统 

上志留统或志留系上统 S3 

上志留统或志留系上统 S2 志留系 S 

上志留统或志留系上统 S1 

上奥陶统或奥陶统系上统 O3 

上奥陶统或奥陶统系上统 O2 奥陶系 O 

上奥陶统或奥陶统系上统 O1 

上寒武统或寒武系上统ε3 

上寒武统或寒武系上统ε2 

古 

生 

界 

PZ 

下 

古 

生 

界 

PZ1 

寒武系ε 

上寒武统或寒武系上统ε1 

上震旦统或震旦系上统 Z2 
震旦系 Z 

上震旦统或震旦系上统 Z1 
上元古界 

Pt1 
青白口系 Qn  

蓟县系 Jx  中元古界 

Pt2 长城系 Ch  

元 

古 

界 

Pt 

下元古界 Ptl  

上太古界 Ar2  太古界 

Ar 下太古界 Ar1  

 注：1  时代不明的变质岩为 M；前寒武系为 Anε；前震系为 An Z。 

2 “震旦系”一名限用于湖北长江三峡东部剖面为代表的一段晚前寒武系地层，分

上、下两统。 

3  我国北方晚前寒武系地层划分仍有不同意见，为便于工作，自上而下可沿用长城

系、蓟县系、青白口系三个年代地层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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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第四纪地层成因类型符号 

人工填土 Q
ml
 海陆交互相沉积层 Q

me
 

植物层 Q
pd
 冰积层 Q

gl
 

冲击层 Q
al
 冰水沉积层 Q

fgl
 

洪积层 Q
pl
 火山堆积层 Q

u
 

坡积层 Q
dl
 崩积层 Q

col
 

残积层 Q
el
 滑坡堆积层 Q

del
 

风积层 Q
eol
 泥石流堆积层 Q

sef
 

湖积层 Q
l
 生物堆积层 Q

o
 

沼泽沉积层 Q
h
 化学堆积层 Q

ch
 

海相沉积层 Q
m 

成因不明堆积层 Q
pr
 

 注： 1  两种成因混合的沉（堆）积层，可用混合符号。 

         例如：冲击与洪积混合层，可用兵 Q
al+pl

表示。 

     2  地层与成因的符号可合起来使用。例如：由冲积形成的第四系

上更新统，可用 Q 3 表示。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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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常用图例及符号 

  

C.1  土和岩石 

C.1.1   松散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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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沉积岩 

 

 

 

 

 

 

 

 

 



 

 

 

 

 

 

 

 

 

 

 

 

 

 

 

 

 

 

 

 

 

 

 

 

 

 

 

 

 

 

 

 

第 53 页 

 

 



 

第 54 页 

 

 

 

 

 

 

 

 

 

 

 

 

 

 

 

 

 

 

 

 

 

 

 

 

 

 

 

 

 

 

 

 



 

第 55 页 

 

 

 

 

 

 

 

 

 

 

 

 

 

 

 

 

 

 

 

 

 

 

 

 

 

 

 

 

 

 

 

 



 

 

 

 

 

 

 

 

 

 

 

 

 

 

 

 

 

 

 

 

 

 

 

 

 

 

 

 

 

 

 

 

第 56 页 

 



 

 

       附录 D   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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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说    明 

漂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粒径大于 200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块石 棱角形为主，粒径大于 200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卵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粒径大于 20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碎石 棱角形为主，粒径大于 20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圆砾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碎 

石 

土 

类 

角砾 棱角形为主，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砾砂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25%～50%。 

粗砂 粒径大于 0.5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中砂 粒径大于 0.25 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细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超过总质量的 50%。 

砂 

土 

类 

粉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不超过占总质量的 50%。 

粉土 塑性指数：Ip≤10 

粉质粘土 塑性指数：10<Ip≤17 

粘 

性 

土 

类 
粘土 塑性指数：Ip>17 

 注： 1  土的名称应根据粒径分组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2   野外临时确定土的名称时，可采用一般常用的经验方法。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纹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格”。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一来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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